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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

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的通知 

发改产业〔2022〕2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厅（局）、能源局： 

按照《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布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有关

部署，为推动各有关方面科学做好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现发布《高耗

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引导改造升级 

对于能效在标杆水平特别是基准水平以下的企业，积极推广本实施指南、

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工业节能技术推荐目录、“能效之星”装备产品目录等提

出的先进技术装备，加强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污染物减排、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和公辅设施改造，提高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绿色化水平，提升资源

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二、加强技术攻关 

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单位创新资源，推动节能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共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相关设施装备攻关。推动

能效已经达到或接近标杆水平的骨干企业，采用先进前沿技术装备谋划建设示

范项目，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促进集聚发展 

引导骨干企业发挥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通过上优汰劣、产能置换等

方式自愿自主开展本领域兼并重组，集中规划建设规模化、一体化的生产基

地，提升工艺装备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构建结构合理、竞争有效、规范有序

的发展格局，不得以兼并重组为名盲目扩张产能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四、加快淘汰落后 

严格执行节能、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等政策，依法依规淘汰不符合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要求的落后工艺技

术和生产装置。对能效在基准水平以下，且难以在规定时限通过改造升级达到

基准水平以上的产能，通过市场化方式、法治化手段推动其加快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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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炼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2.乙烯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3.对二甲苯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4.现代煤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5.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6.电石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7.烧碱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8.纯碱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9.磷铵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0.黄磷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1.水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2.平板玻璃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3.建筑、卫生陶瓷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4.钢铁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5.焦化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6.铁合金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17.有色金属冶炼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pdf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 态 环 境 部 

国 家 能 源 局 

2022年 2月 3日 
 


